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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）参评报名
5月16日，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四川省法制宣传协会发送《关于开展“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美景点”评选活动的通知》到四川省内各市州、相关县区，各风景名胜区按《通知》要求填写表格及完善手续，并将报名资料（含图片、视频资料）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组委会指定邮箱，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15日12时前。
二）条件审核
6月16日至7月15日，由组委会办公室对各风景名胜区推报的参评景点进行复核。
    三）专题上线
7月16日，四川在线推出“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美景点”评选活动网络专题，以图片、文字、视频、互动等多种形式，全面展示获得参加评选资格的风景名胜区景点相关资料。
四）公众评选
1、7月17日10时—8月9日下午6时，第一轮公众评选。（第一轮投票结束后，两个奖项各自人气排名的前40个景点进入第二轮评选）
2、8月13日10时—8月24日下午6时，第二轮公众评选。（第二轮评选结束后，将产生“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美景点”10处、“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佳资源保护景点”10处共二十个称号。同时对排名11到15名的“最美景点”和“最佳资源保护景点”授予“最美景点提名奖”和“最佳资源保护景点提名奖”称号。）
五）投票模式
网络专题将开通网络投票、手机短信、座机声讯和公众献花4种方式，公众可任选一种方式为喜欢的景点投票。每个景区的公众评选总分为100分，由网络投票得分与电话投票得分两部分构成。其中网络投票得分占30%权重，电话投票得分占70%权重。（网络投票特指电脑IP投票，电话投票包括手机短信、座机声讯、公众献花三种方式。）
六)专家复议
     8月31日前，组委会组织召开审查会，对公众评选出的景点进行审查，按照公众支持率的高低产生出“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美景点”10处、“四川省风景名胜区最佳资源保护景点”10处共二十个称号。同时对排名11到15名的“最美景点”和“最佳资源保护景点”授予“最美景点提名奖”和“最佳资源保护景点提名奖”称号。
七）媒体公示
9月7日前，组委会将通过四川在线、天府早报对本次活动产生的获奖名单进行媒体公示。
 
 

